「珍愛家庭•以愛傳家」收藏家庭中的真愛故事圖文徵選活動計畫
一、依據：教育部103年3月17日臺教社（二）字第1030038831號函辦理。
二、目的：

（1） 倡導家庭教育，希望透過學習，重視愛護家庭，使家人間更為相愛。

（2） 展現溫馨有愛的家庭故事，體會家庭特色的傳承，進而珍愛家庭、創建家庭新願景。

（3） 增進家庭生活韌性予強度，宣導符應現代生活型態的家庭價值。

三、辦理單位：

指導單位：教育部

主辦單位：屏東縣政府

執行單位：屏東縣家庭教育中心

承辦單位：屏東縣屏東市民和國民小學

四、徵稿主題：「珍愛家庭•以愛傳家」收藏家庭中的真愛故事

本次甄選「作品題目」自訂，圖文自創，惟須扣緊對家庭關係溫馨有愛的記憶及傳承之主題，並能彰顯學習意涵。

五、作品規格：

（一）紙本規格：以四開圖畫紙（39公分×54公分）平面創作，頁面含作品題目、圖畫與文字等三區塊，請參考範例（如附件1）。

（二）繪圖材料、畫具不拘，惟作品需以手繪方式表現，不得為電腦繪圖、不得為黏貼及立體造型，且不得裱框、護貝及書寫姓名或任何透露參賽者身分之文字。

（三）文字區須由參賽者親筆使用藍或黑色筆，以150~200字內（含標點符號）之工整文字敘明圖意或發抒家庭故事的學習意涵（以中文為主，不得寫簡體字，國小低年級組可書寫注音，不得抄襲他人作品）。

六、甄選組別、對象、件數及送件方式說明： 

（1） 甄選對象、組別及件數：如下表。

	甄選組別
	甄選對象
	各校送件數
	初選

	國小低年級組
	本縣國小一、二年級學生
	至少1件至多3件
	由學校彙集造冊後，最遲於103年6月27日（星期五）下午4:00前，親送屏東縣屏東市民和國小教務處；掛號郵寄者，請於截止日前一天(6月26日)寄出，以郵戳為憑，逾期概不受理。

	國小中年級組
	本縣國小三、四年級學生
	至少1件至多3件
	

	國小高年級組
	本縣國小五、六年級學生
	至少1件至多3件
	

	國中組
	本縣公、私立國中、國中補校、高中附設國中部、完全中學國中部
	至多10件
	

	高中（職）組
	本縣公、私立高中職日夜間部與進修學校學生、完全中學高中部學生及五專前三年學生。
	每校至多10件
	

	備註：請各校自行辦理校內評選後，擇優送件。


（二）送件說明：
1.採各校彙整統一送件。

2.每件作品分別填1份『報名表暨著作財產使用權授權同意書』（如附件2-1）、暨『基本資料表』（如附件2-2），以夾子或迴紋針固定成1份。

3.每校將所送作品彙整並填妥1份『送件一覽表』（如附件3）。

4.送件一覽表（如附件3）請先以電子郵件附加檔案(檔案格式.xls)方式傳送(ex.主旨/檔名為:民和國小-真愛故事徵選)至承辦學校民和國小教務主任謝惠芬（電子信箱：shelly590919@yahoo.com.tw）。

5.送件時間及地點：103年6月23日(二)至103年6月27日(五)上午8:40-11:30下午1:30-4:00前，親自送1屏東縣屏東市民和國小教務處（地址:90041屏東市自立路213號）參加初選；掛號郵寄者請於截止日前一日（6月27日）前寄出（以郵戳為憑），信封上請註明「真愛故事徵選」，逾期概不受理。
6.如有資料不全、送件數量超過規定者，不予受理。

7.執行單位屏東縣家庭教育中心聯絡方式(08)737-8465（分機12），承辦學校民和國小教務處聯絡方式：08-7229210（分機12）。

七、評選標準：

（一）作品中須具有教育論述主軸中對家庭關係溫馨有愛的記憶故事及傳承之正面意義；另作品中，國語、閩南語、客家語、原住民族語及英文發音或相關詞彙，應避免有不雅之諧音或雙關語。
（二）各評審委員評核每一位參賽作品成績以100分計算，評分項目與比重如下：
1、主題掌握（與主題相符程度）：30％
2、圖畫與文字創作之意境表達：40％
3、繪圖表現（含工整中文字體）：15％
4、整體創意表現：15％
八、獎勵方式（計5組）：

（一）每組各錄取第1名1人，每人各頒予獎品與獎狀乙紙。

（二）每組各錄取第2名2人，每人各頒予獎品與獎狀乙紙。

（三）每組各錄取第3名3人，每人各頒予獎品與獎狀乙紙。

（四）每組各錄取佳作10每人頒予獎品與獎狀乙紙。

（五）每組各錄取創作獎10，每人頒予獎狀乙紙。

（六）每一件可列指導老師乙名，依本縣國民中小學教職員獎懲原則(二)2辦理，第1名作品指導老師記嘉獎乙次，第2.3名作品指導老師核發指導證明。惟一件作品僅得列1名指導老師並不得重複敘獎，指導教師以作品書寫上的名字為主。
九、頒獎典禮：

（一）得獎名單公告：103年7月20日前公告於屏東縣政府教育處全球資訊網站（網址：http://www.ptc.edu.tw）及屏東縣家庭教育中心網站（網址：http://ptc.familyedu.moe.gov.tw），必要時得彈性調整公告時間，並以公函通知學校轉知。

（二）頒獎時間：：另行通知。

十、退件日期：於103年8月18日(五)至8月22日(五)於本縣家庭教育中心(屏東縣屏東市華正路80號，和平國小校區內)辦理退件。

十一、其他：

（一）每人限投稿一件，參賽圖畫作品應為參賽者之個人創作(不可共同列明創作)，如經檢舉為臨摹、抄襲或係他人加筆之作品，於決賽前經查屬實，不予評選；如於決賽評選完成後經查屬實，該作品喪失獲獎資格，並追回獲獎獎狀及獎金；他人若認有抄襲之嫌，應於公布名單後10日內檢具相關事證，具名（真實姓名）送至教育處提出檢舉(未具名者不予受理)。

（二）報名參加本計畫者，即同意無條件將參賽作品無償授權予屏東縣政府及屏東縣家庭教育中心作教育宣廣、展示、出版及上網之使用，並另需繳交「著作財產權授權使用同意書」（如附件5），入選作品，須俟展示完後方辦理退件。

（三）為維持比賽之公平性，不符合各項個別規定及本實施計畫內所載之任何規定者，雖經各縣市初賽錄取，仍不予受理、不予評選，如獲獎者亦得取消其名次及相關人員獎勵，追回獎狀及獎金。

（四）報名表之指導老師欄，為必填欄位，限填一位就學學校老師，若無指導老師則填「無」，俾利獲獎後辦理敘獎事宜。

（五）各作品組別、規格及材質如有未按規定選送者，經查屬實，該件作品取消得獎資格。

（六）曾經參加其他任何展覽或比賽之獲獎作品，不得參賽。

（七）評審結果係評審委員依據評分項目比重所為之專業判斷，參加人員不得異議。

十、經費概算：如附件。

十一、本活動辦理人員依屏東縣國民中小學教職員獎懲原則規定辦理敘獎。
十三、本計畫未盡事宜，必要時由【珍愛家庭•以愛傳家】收藏家庭中的真愛故事」徵選初審之評審小組決議之。
【附件1】參賽作品範例

【珍愛家庭季】

「珍愛家庭•以愛傳家」收藏家庭中的真愛故事圖文徵選  參賽作品範例
（版面配置僅供參考，可自由創作發揮）
	作品題目： 



	作圖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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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1.參賽作品以四開圖畫紙（39公分×54公分）平面創作，頁面含作品題目、圖畫與文字等三區塊（比例不限），無留白及框線等規定，本【附件2】版面配置僅供參考，可自由創作發揮。

2.文字區書寫規定請詳閱本計畫第五點作品規格第三項說明。
3.作品題目須扣緊對家人相關關係溫馨有愛的記憶故事及傳承之創作主題，並能彰顯學習意涵。
【附件2-1】參賽報名表暨著作財產使用權授權同意書(請以A4紙張列印)

「珍愛家庭•以愛傳家」收藏家庭中的真愛故事圖文徵選  報名表
	編號
	（由送件單位填寫）

	參選組別
	□國小低年級組  □國小中年級組  □國小高年級組

□國中組
□高中職組

	參賽者

（1人限投稿1件，且無共同列名創作情形）
	作者姓名：          

就讀學校： （校名）    年級   班

	作品題目
	（請自創）

	指導老師
	老師姓名：            （若有，請務必填寫，恕不後補）

	參賽者

聯絡方式
	住家電話：（請填寫白天可聯絡之電話）

	
	手機號碼：（如作者本身無手機號碼，請提供監護人或家人手機電話）

	
	E-mail：（如作者本身無email信箱，請提供監護人或家人email信箱）

	
	通訊地址：□□□□□     （縣）市    鎮（鄉）    里（村）     路    段巷     弄     號     樓

	備註
	

	著作財產使用權授權同意書

    本人確定作品為原創作品（如有抄襲或違反著作權之行為，自負法律責任），同意將本人參賽「珍愛家庭•以愛傳家」收藏家庭中的真愛故事圖文作品 (作品題目) 之著作財產權，無條件授權予本活動主（協）辦單位作為教育之宣廣、展示、出版及上網使用。
參賽者簽名： （請簽名） 

未滿18歲參賽者法定代理人簽名： （請簽名） 

中華民國103年  月  日


【附件2-2】參賽基本資料表(請以A4紙張列印)
「珍愛家庭•以愛傳家」收藏家庭中的真愛故事圖文徵選  基本資料表
	國小組
	□ 低年級

□ 中年級

□ 高年級

	□ 國中組

	□ 高中職組

	作者姓名
	

	作品題目
	

	縣 市 別
	

	學校/年級
	

	指導老師

（若有，請務必填寫，恕不後補）
	


＊參賽基本資料表請詳填並確認無誤，併同報名表由學校彙集造冊送民和國小辦理評選（本表請勿黏貼於作品上）。
PAGE  
1

